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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」、「著作權法」、「消費者保護法」等既有法律規定，如有違法情事，且受國內法管轄

範圍，由相關法令主管機關查處。 

二、有關大陸地區影視內容進入臺灣地區之管理方式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現行大陸地區廣電節目進入臺灣地區，先由文化部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」及其授權訂定之「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

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」許可後，再由通傳會依「廣播電視法」

規處理；至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進入臺灣地區，則須由文化部、行政院陸委會及其

他相關機關審核許可後，始向通傳會依「衛星廣播電視法」申請執照許可。 

(二)依本（105）年 3 月 28 日行政院蔡政務委員玉玲邀集文化部等機關初步決議，大陸地區

影音網站業者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分別受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、電

信及廣電等相關法令規範： 

1.利用在臺電子計算設施（Computing Facility）及電信線路傳輸內容。 

2.透過電信影音平臺（例如 MOD）、有線電視系統播送節目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「德翔台北號」船體斷裂、油污外洩

，而相關單位因天候不佳以及應變不足，造成污染擴大，嚴重

影響周遭海域環境以及自然生態。應立即檢視、重新劃定基隆

港外海航道，並制訂更為完善、即時的海難救援研判、救災制

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2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8-205） 

王委員針對「德翔台北號」船體斷裂、油污外洩，而相關單位因天候不佳以及應變不足，造

成污染擴大，嚴重影響周遭海域環境以及自然生態。應立即檢視、重新劃定基隆港外海航道，並制

訂更為完善、即時的海難救援研判、救災制度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該船前、後段船體尚處穩定狀態，油艙內油料已抽除，甲板上貨櫃（含危險櫃）並已移除

，大幅降低影響環境之風險，相關應變處置作為如下： 

(一)「德翔台北」輪擱淺案依人命救援及油污染防治，分由本部及行政院環保署進行緊急應

變處置，其中人命救援部分，係由本部依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成立應變小組，協

調相關單位於事故當日（105 年 3 月 10 日）完成 21 名船員之救援工作，完成階段性任務

。 

(二)海洋油污染防治部分，行政院環保署依「海洋污染防治法」及「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

變計畫」，於事故當日成立應變小組，協調相關單位進行油污染清除與防治工作，本部

業配合環保署以優先防治油污、並配合移除船貨之作業原則，指派所屬航港局高階主管

參與環保署之應變小組，依法督促船東辦理該船抽油與船貨移除工作，目前由環保署持

續積極處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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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有關貨櫃及船體移除工作，本部依公共安全、環境危害及作業條件之順序，督導船東

擬定船貨移除之具體計畫，於安全前提下，循序有效進行移除工作中，目前油艙內約 334

立方公尺之油料，已於 105 年 4 月 1 日全數抽除，外洩至貨艙內之餘油，亦於 4 月 10 日

抽除；該船儲放 392 只貨櫃，放置於甲板之 149 只業於 4 月 6 日全數移除或處置，至艙

內 243 只貨櫃，未浸水之 57 只已於 4 月 8 日移除，其餘 186 只則規劃併同船體移除，本

部已要求船東提出移除細部計畫，採最迅速、有效方式進行，以儘早恢復北海岸環境生

態之原貌。 

二、基隆港航道之檢討： 

(一)航道通常係劃設於交通繁忙區域或鄰近港口上下引水人領航之處，藉以區隔繁忙複雜之

海上通流以避免船舶碰撞，必要時設置管制中心監控船隻動態並限制船隻航行區域與航

向。其他水域則未劃設航道。本案發生於石門水域，該水域不具上述特性，亦非前往基

隆港專用水域，故不能稱該水域為航向進出基隆港之航道。 

(二)本案係船舶失去動力，受東北季風風浪影響而未及於搶修前漂向岸際，尚非該船刻意近

岸航行造成擱淺。經查近年發生於該水域之海難皆係機械故障或人為疏失所致，尚無涉

船舶航路及航道劃設，另該水域富貴角之岬角地形明顯，並設有燈塔協助船舶確認方位

，後續將促請航行該水域船舶完備航行計畫、注意航行定位，以確保航行安全。 

三、海難救災制度之檢討： 

(一)本部依據「災害防救法」及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，循事故通報、災情評估、搜索

救助、事故調查與災後復原之作業程序處理「德翔台北」輪海難事故，以救人優先、避

免人命傷亡為前提，於第一時間責請航港局成立應變小組，協調相關單位於海氣象條件

惡劣下，仍順利於 2 小時內完成該船全數 21 名船員之救援工作。 

(二)本部近期已督請航港局重新檢討修正「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，會同相關部會進一步

強化海難災害防救之應變，業報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轉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審議中；

另請航港局持續督促業者全面強化船舶自主管理與船員訓練，同時落實辦理相關船舶之

檢查工作及應急演練，以加速海難災害之應變處置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定宇就台糖公司近年調漲土地租金，承租戶

無力負擔並面臨解約懲罰，經濟部應儘速提出解決方案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7-186） 

王委員就台糖公司近年調漲土地租金，承租戶無力負擔並面臨解約懲罰，經濟部應儘速提出

解決方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台糖公司租金調整： 

(一)台糖公司土地標租案係透過公平市場機制公開招標，為使台糖公司出租土地所得租金收


